
2026年4月14日 星期二 A05关注

编辑：于海霞 美编：马秀霞 组版：刘淼

“医疗回扣入刑”门槛将降至3万元
5月1日正式施行，将全面收紧医疗行业贿赂犯罪监管尺度

近日，云南省农
村信用社的一则校园
招聘公告引发热议。

因为，在一营业
网点员工岗位的应聘
条件中，除了有学历、
年龄等方面的要求
外，还特别设置了这
样一道“门槛”：须持

有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证，须通过体能
测试；在篮球或排球或足球项目上具备较
强的专业能力与竞技水平，擅长篮球或排
球运动的，男性身高185cm及以上，女性身
高175cm及以上。

这哪里是在招营业网点员工，简直
就是在“点招运动员”。这样的招聘，确实
让人看不懂。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员工

的主要工作是办理相关金融业务，这种
工作对从业者的身高和运动技能并无任
何特别的要求，为什么如此突兀地把这
些不相干的“项目”设为必备的应聘条
件？难怪有人因此怀疑，这是在搞“萝卜
招聘”，特别的应聘条件是为某些特别的
人“量身定做”的。

就算不是在搞“萝卜招聘”，也不能这
么个搞法。毫无根据地把一般人不具备的
运动技能和近乎苛刻的身高标准设为应聘

“门槛”，这是在滥用招聘权力搞就业歧
视——— 以不正当的理由，对极少数人实施

“倾斜”，而强行把绝大多数实际符合岗位
要求的求职者排除在外。

更何况，云南省农村信用社是经省
政府授权、承担农村金融服务职能的地
方金融机构，虽实行市场化经营，但具有

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这就意味着，农村
信用社在人才招聘上不能像私企那样

“自由”。私企可以基于某种考量，在招聘
时向某个特定人群“倾斜”，这属于市场
主体的自主经营范畴。但是，农村信用社
的招聘行为具有公共属性，必须接受合
理性审查。当某个岗位设置了与多数同
类岗位显著不同的、与业务无关的苛刻
条件，就应当给出合理解释。

面对质疑，云南省农村信用社最初的
回应竟然是：“各个单位招聘有一定自主
权，无法回复岗位为何设置这样的要求。”
这种说法怠惰中透着傲慢，很不着调。好
在，随着舆情的发酵，云南省农村信用社改
变了态度——— 发布“更正说明”，宣布取消
原招聘公告中对应聘者运动技能和身高方
面的要求，并“表示诚挚歉意”。

只是，就此打住显然不行。
当初，究竟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项明

显不合理的应聘条件？相关人员有哪些？他
们该负怎样的责任？诸如此类的问题，理当
有一个像样的交代。

在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系统内，这类招
聘并非偶发个案，而更像是一种“系统内惯
例”。据报道，去年就有类似情况存在。今
年，云南多地农村信用社的招聘信息都有
这类的“倾斜”。这意味着，在招聘条件设置
上缺乏统一标准和有效审核机制，招聘单
位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关部门的监
管不到位不给力。为此，“更正”必须来得更
彻底一些，包括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在内的
有关各方必须尽快补上招聘管理上的制度
漏洞。

也只有这样，道歉才更具诚意。

记者 张子慧 济南报道

入罪门槛实质性降低
3万元划定刑事红线

“此前，根据2016年‘两高’相关司法解
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额较大’的
起刑点通常认定为6万元。”北京迅腾律师
事务所高芳芳律师表示，对于收受回扣金
额未达该标准的医务人员，大多仅面临行
政处罚或医院内部纪律处分，刑事追责的
门槛较高，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此次《解释（二）》统一并大幅降低了
定罪标准，其核心在于：将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普通临床医生大多适用此罪
名）的定罪量刑标准，统一参照执行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标准。高芳芳律师直
言，这意味着，医务人员累计收受药品、医
疗器械供应商回扣金额达到3万元，就将面
临刑事追责。与此同时，医疗领域行贿的
入罪门槛也同步降低，个人对单位行贿金
额达10万元以上，单位对单位行贿金额达
20万元以上，即可认定为对单位行贿罪，
法律打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量刑标准明确从严
刑期上限显著提高

过去，医疗领域的行贿受贿行为，并

未在法律中被单独列为特殊从重处罚情
节，量刑尺度与普通商业贿赂案件基本一
致，部分案件最终判处缓刑或较轻刑罚，
法律震慑效果十分有限。

高芳芳律师表示，《刑法修正案（十
二）》已明确将“在医疗、食品药品等领域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纳入行贿罪法定从
重处罚情形，彻底改变了以往量刑“可轻
可重”的局面。同时，涉案人员身份认定更
为严格：普通医务人员收受回扣，按非国
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最高可判处10年
有期徒刑；医院院长、科室主任等具备管
理职权的管理人员，将依据受贿罪论处，
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

针对单位犯罪，法律惩处力度也全
面加码，依据新规，单位行贿或受贿金
额20万元以上即属于“情节严重”；受贿
金额达200万元以上，则构成“情节特别
严重”，相关责任人员将面临更为严厉
的刑罚。

追责逻辑全面升级
全链条+终身追责堵死漏洞

以往查办医疗贿赂案件的过程中，存
在诸多监管漏洞：医药代表实施行贿行为
时，企业常以“个人行为”为由推卸责任，
轻易与涉案人员切割；以学术会议费、市

场推广费等名义实施的变相利益输送，难
以被精准认定；涉案人员退休、离职后，相
关追责也往往随之终止。

“《解释（二）》的出台，堵上了这些制
度漏洞。”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
师许磊波分析称，一是明确单位责任，只
要行贿行为基于单位意志，且违法所得归
单位所有，一律以单位行贿罪追究企业刑
事责任，让药企与医药代表的责任切割策
略彻底失效。二是实行穿透式认定，对于
以讲课费、咨询费、旅游赞助等各类名义
变相输送利益，只要查实与药品、器械销
量直接挂钩，全部认定为贿赂款项，计入
受贿总额。三是延长追责时效，对于造成
医保基金重大损失等严重情形的案件，即
便涉案人员退休、离职或转岗，司法机关
仍可依据现有法律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
对其追责。

“所谓5月1日医疗回扣入刑新规，本
质上是法律解释与执法实践的双重收
紧。”高芳芳律师总结认为，虽然非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罪等相关法律条文早已存
在，但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二）》与《解释

（二）》的联动衔接，执法监管的“网眼”更
细，量刑惩处的标准更严。对于全体医疗
行业从业者而言，任何与医疗业务挂钩
的灰色收入、不正当感谢，早已不再是简
单的合规风险，而是明确的刑事犯罪起
点，坚守职业底线、远离贿赂犯罪成为不
可触碰的铁律。

葛评论

农信社“点招运动员”，“更正”还得更进一步

□评论员 王学钧

近日，“5月1日起医务人员吃回扣直接入刑”的消息引
发公众广泛热议。事实上，此次并非出台一部全新的法律，
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6年4月10日发
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将于5月1日正式施行。

该解释将与2024年3月1日已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
二）》形成执法合力，相比以往的法律适用标准，此次政策
升级带来三大核心变化，全面收紧了医疗行业贿赂犯罪监
管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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